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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三届会议 

议程项目 2` 

 

大会 2006 年 3 月 15 日题为“人权理事会”的 

第 60/251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3/……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人权理事会的议程、  

年度工作计划、工作方法和议事规则：主席提出的  

决议草案  

 人权理事会，  

 回顾其 2006 年 6 月 30 日第 1/103 号、第 1/104 号和第 1/105 号决定，  

 强调全面执行大会 2006 年 3 月 15 日第 60/251 号决议的重要性，  

 考虑到第三届会议期间关于这些问题的辩论，  

 1.  决定设立一个不限成员名额的闭会期间政府间工作组，按照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提出有关理事会议程、年度工作计划、工作方法以及议事规则的具体建议，

并在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下，举行透明、安排有序和包容各方的磋商；  

 2.  还决定工作组应该举行 10 天配备全套服务的会议，其中一半安排在人权理

事会第四届会议之前，一半安排在第五届会议之前，以便有充分的时间和灵活性完

成它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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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请理事会主席主持工作组会议，必要时取得一名或多名协调员的协助；  

 4.  还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向工作组提供讨论这些问题可能需要

的任何背景资料；  

 5.  也请工作组向理事会第四届会议报告这方面的进展情况。  

  

--  --  --  --  -- 


